校研字〔2018〕号
关于做好我校2019年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编报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编报专业目录是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基础性的工作。2019年研究生招生前期工作即将开始，为了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有序进行，我校现启动进行招生专业目录的编报工作。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指导性招生计划分配

根据《教育部关于下达201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通知》（教发[2018]6号）规定，将2017年招生规模（教发[2017]11号）暂定为各招生单位未来5年（2018-2022）的招生计划基数，各招生单位的每年计划增量将动态调整。
我校2017年招生规模博士生为70名( 其中全日制学术学位56名，全日制专业学位3名，非全日制学术学位11名)，硕士生为1375名（其中全日制1300名（学术学位585名，专业学位715名），非全日制75名）。   

2018年实际下达计划博士生96名（其中全日制学术学位55名，全日制专业学位28名，非全日制学术学位13名），硕士生1445名（其中全日制1360名（学术学位601名，专业学位759名），非全日制85名）。

以上可以计算出博士增量为26名，硕士增量为70名。但根据教育部文件，这个增量不能作为2019年招生的基数，实际增量将动态调整。
经过预判，博士生招生应抓住大力发展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契机，硕士生招生需顺应稳定规模的形势，我校2019年博士生指导性招生计划规模拟为90名（学术学位70名，专业学位20名），硕士生指导性招生计划规模拟为1425名（其中全日制计划1350名（学术学位592名，专业学位758名），非全日制计划75名，含七年制调整为“5+3”一体化，2019年转段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237名），并适当控制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规模。此外，硕士生指导性招生计划分配与党建考核结果和评估考核工作挂钩，各培养单位硕士生招生指导性计划见附件2，博士生招生指导性计划另行下达，最终招生计划以教育部批准后的为准，如增量有变化，再行研究分配。
（一）博士生招生计划分配

博士生招生计划分配具体要求按照《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办法（修订）》（校研字〔2017〕 号）执行，有所调整的是，针对参与分配导师基本条件第2点（现主持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为标杆或以上的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含分题负责人，均不包括延期项目）），招收学术学位博士生的导师该点要求不变，招收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博士生的导师调整为现主持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及以上的纵向科研项目（不含自筹、延期）。除该点有所调整，其他按照文件不变。此外，导师年龄要求为：受聘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的导师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2岁；其他导师年龄不超过57岁，计算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1日。
工作程序如下：

1 符合基本条件的导师个人申报，填写申报表（附件4），
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自然基金项目的可以不提供）。经所在学科审核后，报所在培养单位审核。

⒉各培养单位根据招生导师基本要求和奖励条件，对材料进行审核并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确定符合条件的申报导师，将符合条件导师名单在本单位内公示3个工作日，同步报送电子版汇总表（附件4）至研究生学院初审。

⒊研究生学院审核、汇总各培养单位上报结果，经学校批准后，下达各单位有关计划。各单位将计划分配至导师或分配到学科再分配至导师。

（二）硕士生招生计划分配

1.基本原则

硕士生招生指导性计划只下达到培养单位，实行总体控制，具体到学科专业由培养单位负责分配。
各培养单位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学科师资力量、生源状况、培养条件、培养质量、研究生管理及就业等情况，拟定分专业招生计划。临床医学（含口腔医学）专业学位招生计划分配时，应考虑本单位规培总容量、规培学科容量、招生学科与规培学科相一致等问题。分配学术型招生计划时，应向目前主持国家级纵向科研项目的导师倾斜。
各培养单位应严格执行下达的指导性招生计划，一般不得突破或调整，如确须调整，须报学校批准后执行。如培养单位符合招生条件的导师太少甚至没有符合条件的导师，或出现弄虚作假等情况，学校将减少招生计划甚至全部收回。
2.专项扶持计划

为促进第四附属医院、附属巢湖医院、附属阜阳医院研究生教育培养能力和科研水平提升，经研究决定实施“导师专项扶持计划”，为上述每家医院单列专项扶持硕士招生计划6名（具体为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麻醉学每个学科各1名）。由被扶持附属医院与第一附属医院研究确定18位符合招生要求的学术学位导师（人事组织关系不变，每学科3位导师，要求科研水平较高，业务能力强，认真负责，确定扶持哪所医院，按附件工作时间要求同步报送研究生学院）分别列入上述被扶持附属医院对应学科目录招生（所招研究生归属被扶持的附属医院管理）。此外，这些导师在列入被扶持医院目录限招1人的同时，在第一附属医院招生目录可继续招生，每位导师在第一附属医院目录限招两名及以下学术型硕士生。上述各家附属医院应严格按照专项扶持计划要求，做好对接和目录编报。被扶持医院应积极创造条件，为帮扶导师提供必要工作支持，加强管理，提升研究生教育培养和科研水平；被扶持医院应定期向学校汇报帮扶工作开展情况，确保专项扶持计划顺利推进。
3.部分非直属培养单位招生改革
根据《安徽医科大学非直属研究生培养单位管理办法（试行）》（校研字[2018]26号）精神，推进非直属研究生培养单位导师编入直属单位招生及培养管理，招生计划数由学校统筹安排。经研究决定，军事科学院系统的各家研究生培养单位导师从2019年招生年度开始，拟共分配22名招生计划编入校本部直属单位招生（不挤占直属单位的计划），以促进导师交流和学科融合共同发展。由研究生学院组织对方和校本部有关院系商谈后确定编入各校本部院系目录招生。需要强调的是，军科院系统招生导师和录取的硕士生由校本部各有关院系归属负责管理，一视同仁。校本部各院系应积极配合落实此项工作，双方应签署合作协议书，以规范招生、培养管理以及其他合作事宜。
此外，根据党建考核结果和非直属单位管理办法精神，结合部分省份不接收外省研究生规培等工作实际，除部分学科可以自行沟通纳入直属单位招生外，部分非直属培养单位整体退出招生单位序列（具体退出单位为解放军九八临床学院、杭州临床学院（杭州市三院）、解放军杭州临床学院（解放军杭州疗养院）、阜阳传染病临床学院（阜阳市二院）、陆军总医院临床学院等五家）。
4.导师要求

2019年拟招收研究生的导师须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⑴以2019年9月1日为计算截止时间，现受聘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的导师原则上不超过62岁；其他：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导师不超过60岁，学术型和其他专业学位硕士导师不超过57岁。

⑵目前承担有科研课题，其中学术型导师满足如下两项要求之一：a.目前主持厅级或以上纵向科研项目（不包括自筹经费、延期项目）。b.目前主持经费20万元以上的横向课题（应有完备的合同、计划任务书和2018年到账20万元以上经费证明）。

⑶2015年以来发表有学术论文，其中学术型导师要求：以安徽医科大学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单位，在SCI期刊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含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1篇，其中工学、护理、管理和人文学科以第一作者或责任作者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及以上期刊或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学报发表至少3篇学术论文。
除上述基本条件外，各培养单位可制定高于上述条件的要求或另外附加条件。

5.工作程序

⑴符合条件的导师个人申报，填写申报表（附件4），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自然基金项目的可以不提供）。经所在学科审核后，报所在培养单位审核。

⑵各培养单位根据导师招生的要求，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召开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各学科专业指导性招生计划，以及拟招生的符合条件的导师名单（一般不得超过分专业招生计划数），并将该导师名单在本单位内公示3个工作日，同步报送电子版汇总表（附件4）至研究生学院批准。

⑶研究生学院汇总各单位批准的导师名单后，在研究生学院网站公示3个工作日。
（三）相关要求

1.以2019年9月1日为计算截止时间，年龄达60岁的博士生导师不予分配博士生招生奖励计划。
2.有承担国家级在研项目的导师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按有关文件执行。
3.因对学生管理失职，致使学生违反学术道德规范，被认定有学术不端行为的导师，或经认定本人有学术不端行为的导师，或违反师德造成严重影响的导师，按有关规定暂停研究生招生。
4.在上级（国家级或省级）有关部门学位论文抽检工作中，被评为不合格或被认定为“存在问题论文”的学位论文的导师，学校将暂停其招生或减招。
5.各培养单位应认真审核导师申报材料，严格把关，如经过党政联席会议研究报送的导师被发现有不符合招生条件的情况，将对有关培养单位予以通报并视情况减少其招生计划。
二、招生专业目录编制

（一）编制专业目录基本要求

各培养单位应认真填报《学科、专业招生情况表》（附件6、7、9、10）、《研究生招生计划汇总表》（附件5、8），分层次（博士/硕士）、分类型（学术型/专业学位）、分专业分别填写。
硕士生招生目录中各二级学科不区分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统一设为“（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或“（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硕士招生目录中各三级学科研究方向前加上分组，如“（全日制）消化系病不区分研究方向”或“（非全日制）劳环不区分研究方向”。
博士生招生目录中同一学术型或专业学位专业每个导师填报的研究方向不超过2个，博导研究方向相同或相近的不合并。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含各领域）：研究方向统一设为“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内、外科学，加上三级学科，如“消化系病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普外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

（二）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编制

我校所有博士招生学科均招收硕博连读生、“申请-考核”制考生（只有这两种招生方式，无普通招考方式）。
（三）硕士生招生专业目录编制

⒈2019年，我校各培养单位、专业（MPA除外）均可接收推荐免试生，各培养单位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各专业均可接收七年制调整为“5+3”一体化的转段学生。招收的推免生或“5+3”一体化转段生占用招生计划，原则上各学科应留有部分计划用于招收普通考研考生。
2.各培养单位各专业均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四）硕士初试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

1.硕士初试科目情况详见附件11。初试自命题科目按一级学科设置，校内不同培养单位相同学科采用统一试题。

2.硕士初试参考书目：校本部及各直属培养单位填写参考书目（附件12），非直属培养单位不填。每门自命题考试试题所含每个科目的参考书目以１本为宜，由相关教研室注明其书名、主编、出版社、版本等。参考书目原则上为在读本科生通用教材。

（五）网上填报

2019年研究生专业目录编报工作，将继续通过我校研招管理平台在网上填报。从研究生学院网站-招生工作-研招管理平台登录，或直接输入研招管理平台网址登录：http://yzgl.ahmu.edu.cn/。各单位用户名、密码应由专人保管、使用，并须定期修改密码，以确保安全。

三、其他要求

1．2019年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应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最新批准的导师（含新增导师）为基础。只有分配到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博士生导师和通过审核的硕士生导师，才能编报招生专业目录。

2．硕士生导师原则上只限在一个培养单位招收培养硕士生（专项计划除外），招生专业（含学术型和专业学位）原则上不超过2个二级学科，每年招收硕士生人数一般不超过6名，其中尚无毕业生的新导师原则上不超过1名。
3．招生专业目录编报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请各培养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该项工作。有关材料电子版请从研究生学院网站下载中心招生栏目（http://yjsxy.ahmu.edu.cn/）下载。

校研究生学院招生办联系方式：

电话：0551-65161051，E-mail: yzb@ahmu.edu.cn。
特此通知。
附件：1、2019年编报招生目录各阶段工作时间安排表

2、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指导性计划表

3、2019年统招研究生可招生专业一览表（博士、硕士）

4、2019年研究生招生导师申报表（学术型博导、学术型硕导、专业学位硕导）

5、201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汇总表

6、学科、专业2019年学术型博士生招生情况表

7、学科、专业2019年专业学位博士生招生情况表

8、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汇总表

9、学科、专业2019年学术型硕士生招生情况表

10、学科、专业2019年专业学位硕士生招生情况表

11、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科目一览表
12、2019年硕士招生自命题业务课主要参考书目表

                                  安徽医科大学

                             201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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